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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法》是一部系统收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法律问题重要论述的专题
文献汇编。该书以历史发展为脉络，集中呈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形成、发展与深化的思想轨迹
。它不仅是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的基础性
文献，对于理解法律在阶级社会中的本质、作用及其历史演变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本书的核心内容，首先围绕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法的经典论述展开。他们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
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深刻揭示了法的阶级本质，指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并由特定社会的
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这些论述彻底批判了将法律视为超阶级、永恒正义体现的资产阶级法学观，奠
定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基础。书中收录的关于法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法的历史类型以及国家与法
消亡等问题的论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石。

其次，本书重点收录了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初期关于法律问题的丰富论述。列宁结合无
产阶级革命与专政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他强调在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和法统
的同时，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法制，以巩固革命成果、镇压剥削阶级反抗并组织新的社会主义经济
。书中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法院的性质与任务以及法律如何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等方面的论述，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对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本书也包含了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相关论述。这部分内容反映了在苏联确立社
会主义制度并实现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特定历史阶段，对法律功能的定位与运用。它展现了在巩固
社会主义制度、规划和推进国民经济建设过程中，法律作为国家管理与社会调控重要工具的理论与实
践思考，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应用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

总体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法》通过翔实的文献选编，清晰地勾勒出马克思主义法学思
想演进的主线。它有助于读者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深刻认识法律与
阶级、国家、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当代，学习和研究这部著作，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渊源的理解，推动法学理论的批判与创新，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现实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法》作为一部经典文献汇编，系统呈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核心脉
络，其首要价值在于深刻揭示了法的阶级本质与经济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法律并非抽象正义的
化身，而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根植于特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一论断彻底打破了资产阶级法
学将法描述为超阶级、永恒正义的迷雾，为我们提供了分析一切法律现象的锐利武器。通过研读其中
对罗马法、拿破仑法典等的剖析，我们能清晰看到法律如何随着所有制关系的变化而演变，这对于理
解当代法律体系的实质与发展规律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

该著作在阐述法的起源与发展规律方面贡献卓著，特别是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论
述。书中指出，法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生产力发展、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及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
历史现象。它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变革而经历从奴隶制法、封建制法到资产阶级法的形态演变，
并最终指向无产阶级法（社会主义法）及法的未来消亡。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法史观，勾勒出法律发展
的宏观图景，使我们能够超越具体法律条文的局限，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把握法的地位与命运
。

列宁的论述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新型法律建设的理论。在《国
家与革命》等篇章中，列宁深刻论述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与旧法体系的必然性，并阐述了创建社
会主义法制的紧迫任务。他强调，社会主义法律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肩负着镇压剥削者反抗、组
织新经济建设和教育群众的职能。这些思想在苏维埃政权初期镇压反革命、土地社会化、工人监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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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等一系列法令中得到直接体现，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建立和运用革命法制提供了宝贵的历
史经验和理论指导。

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法的作用的论述，反映了苏联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法学思考与实践。他强调了
社会主义法制在巩固政权、建设计划经济以及塑造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形成的
法学理论及相应的制度实践，对于苏联工业化建设和卫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法律保障。然而，这一阶
段的论述与实践也留下了深刻教训，如对法治某些原则的忽视、法律工具主义倾向的强化等，这些后
续被历史证明的复杂问题，也需要在今天的研读中结合具体历史条件进行辩证分析。

该著作对资产阶级法权（权利）的批判尤为深刻，揭示了其形式平等掩盖实质不平等的虚伪性。马克
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精辟指出，资产阶级法权是以同一尺度（如劳动）应用于天赋各异、负担不
同的个人，这种表面的平等权利实质上是不平等的权利。这一批判并未否定法权进步的历史意义，而
是指明了其历史局限性。这对于我们今日剖析西方宪政、人权话语的阶级实质，同时思考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如何对待权利与公平问题，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启发性。

在方法论上，该书通篇贯彻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精髓，提供了研究法律问题的科学范式。它教
导我们，必须将法律置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中考察，分析其与所有制、阶级关系、国家形式的内在
联系，同时要以发展的、辩证的眼光看待法的变迁。这种方法论超越了就法论法的狭隘视野，也区别
于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至今仍是法学研究，尤其是法理学和法社会学领域克服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倾
向的根本思想指南。

著作中关于法与自由、纪律的辩证关系论述，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在
阶级社会，法律所保障的自由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自由；而无产阶级的纪律，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
设时期，都是战胜旧社会习气和实现共同目标所必需。社会主义法律应当体现这种新型的、自觉的纪
律与自由的统一。这一思想对于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的目标，即保障人民的共同利益与集体自由，区别
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自由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对于法律与政策、政党关系的论述，是该书极具现实意义的部分。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论述尤其强调党
对法制工作的领导以及法律作为贯彻党的政策的重要工具。这指明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基本原
则：法律必须反映和保障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一原则在实践中如何与法律的
相对独立性、程序的普遍性以及司法专业性相协调，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历程中不断探索和完善的核
心课题，书中相关论述是理解这一课题历史逻辑的起点。

该书的局限性也需在历史语境中客观认识。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部分论述尤其是斯大林的一些观点
，带有当时国际环境严峻、国内斗争激烈的鲜明烙印，某些关于法制作用的表述可能存在片面强调专
政职能而忽视公民权利保障、强调政策灵活性而轻视法律稳定性的倾向。这些历史内容提醒我们，坚
持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必须与时俱进，结合各国具体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决不
能将其教条化。

总体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法》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宝贵思想库，其基本立场、观
点和方法论并未过时。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深入研读这部著作，有助于
我们溯本清源，从经典中汲取智慧，坚持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它要求我们始终以唯物史观分析法律
现象，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不断探索社会主义法治的实践道路，同时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其中的历史局
限，从而在继承与发展中，构建更具生命力、更能回应时代需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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